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为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信托贷款提供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易事

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事特”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及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要求，对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思模先生为易

事特申请信托贷款提供关联担保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和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及资金使用安排，公司拟与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业信托”）、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财信托”）分

别签署《信托贷款合同》，由公司向其申请合同贷款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210,000,000 元（人民币贰亿壹仟万元整）、人民币 1,000,000,000 元（人民币

拾亿元整）的信托贷款。 

为保证公司融资项目的顺利开展，易事特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申请的信托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广

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信托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实际控

制人何思模先生为公司向兴业信托和粤财信托申请的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有效期限与贷款期限一致，免于支付担保费用。 

鉴于何思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份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何思模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截至本文件出具日，何思模先生直

接持有公司 0.014%股份，并通过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51.09%的

股份。 

三、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何思模先生为公司提供担保免于公司支付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

反担保，担保期限与贷款期限一致。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何思模先生为公司向兴业信托申请的信托贷款提供的关联担保 

1、担保方式：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思模先生为本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2、担保期限：担保期限与贷款期限一致 

3、担保金额：2.1 亿元人民币 

4、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二）何思模先生为公司向粤财信托申请的信托贷款提供的关联担保 

1、担保方式：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思模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担保期限与贷款期限一致 

3、担保金额：10 亿元人民币 

4、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何思模先生对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有利于公司融资项目开展，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符合公司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

东的利益。 

六、2016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本文件出具日，何思模先生向公司提供关联担保金额为 242,800 万元人

民币，均未向公司收取担保费。 

七、本次关联交易所履行的程序 

本次何思模先生对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认为，为保证公司融资项目的顺利开

展，同意何思模先生公司向兴业国际信托申请并购贷款事宜和向粤财信托申请信

托贷款事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

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思模先生为公司拟向兴业信托申请

2.1 亿元的贷款、粤财信托申请 10 亿元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涉及的



关联交易公平、合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在公司董事会表决过程中，相关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

的信托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广东粤财信

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信托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核，监事会认为： 

“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思模先生为公司提供关联担保事宜涉及的关联交

易公平、合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

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

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在公司董事会表决过

程中，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规、合法。 

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

请的信托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广东粤财

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信托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易事特实际控制人何思模为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

担保事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意见，该关联交易还须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方可实施。 

上述关联交易将履行相关法律手续，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因此，保荐机构对易事特董事会审议的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思模先生

为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方为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钱丽燕                    刘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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